
校舍维修提升项目-合同包一（第1包）

政府采购合同

（工程类）

政府采购合同编号：N5108012024000089-1

履约地点：四川省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校

签订地点：四川省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校

签订时间：2024年08月13日

采购人（甲方）：四川省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校

采购人地址：利州区雪峰教育园区

供应商(乙方)：河南恒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林州市兴林路3号1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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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元)：2,705,900.00 数量：1.00 单位：项 总金额(元):¥ 2,705,900.0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校舍维修提升项目采购

项目（项目编号：N5108012024000089 ）的《磋商文件》、乙方的响应文件及成交通知书，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

。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校舍维修提升项目

2.工程地点：四川省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校

3.项目编号：N5108012024000089

4.工程内容、规模及承包范围

品目编码 B08010000 品目名称 房屋修缮

采购标的 校舍维修提升项目 工程范围

本工程为我校校舍维修提升项目，主

要内容为：屋面处漏；铲除教学楼外

墙漆饰面，重新刷真石漆墙面；立善

楼卫生间改造，教学楼卫生间维修，

思源楼屋顶治理，宿舍楼外墙饰面漆

铲除，重新刷真石漆墙面，教学楼屋

顶治漏，瓦屋面局部翻新；具体实施

内容详见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

合计金额人民币（大写）：贰佰柒拾万伍仟玖佰元整 （¥2,705,900.00 ）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2024年8月16日

计划竣工日期：2024年10月15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60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和规范

1.该工程质量符合标准：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满足国家现行规范、规定及工程建设。

2.采购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符合国家和现行行业相关质量验收合格。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大写）贰佰柒拾万伍仟玖佰元整 （小写金额：2,705,900.00 元）；

其中：

（1）安全文明施工费：

人民币（大写）：壹拾叁万壹仟捌佰贰拾肆元肆角贰分 (¥131824.42元)；

（2）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金额：

人民币（大写）： (¥元)；

（3）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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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大写）： (¥元)；

（4）暂列金额：

人民币（大写）陆万玖仟肆佰贰拾元玖角柒分： (¥69420.97元)；

2.合同定价方式：固定总价

3.付款进度安排及资金支付方式：

期次 支付金额（元） 计划支付日期 收款人 支付说明

1 1,352,950.00 2024-09-18 河南恒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合
同签订后，付预付款，支

付合同总金额的50.0%。

2 947,065.00 2024-10-18 河南恒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

合同总金额的35.0%。

3 324,708.00 2024-11-15 河南恒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项
目通过相关部门审计（核

）批准后，支付合同总金

额的12.0%。

4 81,177.00 2025-10-25 河南恒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缺
陷责任期满后，支付合同

总金额的3.0%。

五、项目经理

姓名：贺继华

证书名称：二级建造师

证书编号：豫241111122041

证书专业：建筑工程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成交)通知书；

（2）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金额：

（3）通用合同条款；

（4）采购文件；

（5）投标(响应)文件；

（6）暂列金额：

（7）评审报告；

（8）技术标准和要求；

（9）图纸；

（10）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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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七、承诺

1.甲方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乙方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

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乙方承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

权益”的有关要求。

八、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单项工程组织验收合格。

2.隐蔽工程组织验收合格后隐蔽。

3.按照建筑工程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广元市政府采购履约管理办法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

九、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1.装饰装修工程为2年；防水工程5年。

2.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十、违约责任

1. 违约
1.1 发包人违约
1.1.1发包人违约的情形
发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1）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2）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

定支付合同价款;（3）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因发包
人原因导致交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4）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
5）发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

    1.1.2 发包人违约的责任
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1）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违约责任：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
求发包人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

（2）发包人提供的材料、工程设备的规格、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
交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况的违约责任：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求发包人采取有效

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并承担造成的损失。

（3）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违约责任：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通知，要求发包
人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并按相关规定承担责任。

（4）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的违约责任：   /
  。
（5）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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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包人违约情形和责任
1.2.1施工
1.2.1.1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属于承包人违约。
（1）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2）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采购、进场和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
    （3）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
    （4）承包人违反〔材料与设备专用要求〕的约定，未经批准，私自将已按照合同约定进入施工

现场的材料或设备撤离施工现场的；

    （5）承包人未能按施工进度计划或合同工期要求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造成工期延误的；
    （6）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未能在合理期限对工程缺陷进行修复，或拒绝按发包人

要求进行修复的；

    （7）承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
    （8）承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
（9）承包人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已造成或预期造成工期延误。
（10）未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规定进行项目施工建设的，以及发生承包人不予配合发包人工

作的情形。

    承包人发生除本项第（7）目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监理人可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要
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改正。

1.2.1.2承包人违约的责任
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

（1）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的违约情况时，发包人可
通知承包人立即解除合同，并按通用条款及有关法律处理。

    （2）经检查证明承包人已采取了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具备复工条件的，可由监理人签发复
工通知复工。

    （3）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的；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4）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采购、使用、进场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承包人承担造成的一

切费用及责任。同时，一经发现，承包人除应整改外，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处以2000元～10万元的
罚款。

（5）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承包人除应整改外，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处
以2000元～10万元的罚款。
（6）承包人拒绝执行发包人或监理合理化施工建议的，发包人有权对承包人处以2000元～2万

元的罚款。

    （7）工期延误：
    1）如果承包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施工，导致实际进度迟于计划进度的迟于计划进度的，承包人应

采取措施实现合同工期，所发生一切费用由承包人负责。

合同工程发生误期，承包人应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并按照合同约定向发包人支付误期赔偿费。

即使承包人支付误期赔偿费，也不能免除承包人按照合同约定应承担的任何责任和应履行的任何义务

。

    2）在工程竣工之前，合同工程内的某分部工程已通过了竣工验收，且该分部工程接收证书中表
明的竣工日期并未延误，而是合同工程的其他分部工程产生了工期延误，则误期赔偿费应按照已颁发

工程接收证书的分部工程造价占合同价款的比例幅度予以扣减。

3）工期延误赔偿：按前“7.2”款执行。
（8）承包人除发生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和误期的其他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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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四川省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校（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授权代表）：权老师

地 址：利州区雪峰教育园区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广元市分行

账号：22272101040004902

签订时间：2024年08月13日

乙方：河南恒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授权代表）： 高晨光

地 址：林州市兴林路3号106室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

支行

账号：254654243951

签订时间：2024年08月13日

情况时，监理人可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改正。承包人应承担其违约所引起

的费用增加和（或）工期延误。     
1.3 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
关于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特别约定：按通用条款执行。

发包人继续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临时工程、承包人文件和由承包人或以其名义

编制的其他文件的费用承担方式：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将其为实施合同

而签订的材料和设备的订货协议或任何服务协议利益转让给发包人，并在解除合同后的14 天内，依
法办理转让手续。

十一、解决争议的方法

合同当事人友好协商解决不成、不愿提请争议评审或不接受争议评审组意见的，约定的合同争议

解决方式：向广元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2024年08月13日签订。

十三、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四川省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校签订。

十四、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五、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十六、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_陆_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_贰份，乙方执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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